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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桩跨越十九年的亲情纠
葛，在山东省蒙阴县人民法院蒙阴人
民法庭法官张秀玲的倾情调解下，年
迈的养父、已成年的养女及其生父母
三方，当场达成和解。一段始于遗弃
与收养、终于理解与释怀的纠纷，迎来
了一个暖意融融的结局。

时间回拨到 2007 年冬天的一个
上午。蒙阴县某村大桥下，一个单薄
的纸箱里，传出“哇哇”的婴儿啼哭声。

正从桥上经过的村民张某，听到
哭声后循声找去，在桥墩下发现一个
被遗弃的婴儿。孩子的小脸已经冻得
发紫，哭声也越来越弱。张某来不及
多想，赶紧解开棉袄，将孩子揣进怀
里 ，跑 到 桥 上 大 声 呼 喊 ：“ 谁 家 的 孩
子？谁把孩子扔在这了？”

喊了半天，无人应答。看到孩子
在怀里渐渐安静下来，张某不再耽搁，
抱着孩子一路小跑回了家。他几经打
听，始终没有找到孩子父母的下落，便
依 法 办 理 收 养 手 续 ，为 孩 子 取 名 张
某一。

张某以务农为生，日子本就不宽
裕，添了女儿后，愈发过得紧巴。靠着
自家几十棵果树和打零工挣来的收

入，他把孩子拉扯长大。
当年遗弃孩子的，是外县的胡某

与吴某。那时他们未婚先育，迫不得
已将出生不久的女儿放在大桥下，并
躲在远处看到张某将孩子抱走。

两人后来结了婚、成了家，日子越
过越安稳，可那个被遗弃的女儿，却成
为他们心里解不开的一个结。

2011 年春天，胡某、吴某找到张
某家。看着会跑会笑的女儿，吴某当
场泣不成声。

此后，年幼的张某一被接到生父
母身边小住。起初只是三五天，后来
小住变成了长住。虽然女儿回到了生
父母身边，但在法律上，她和张某的
父女关系仍然存在。十多年里，生父
母多次登门找张某协商，希望能正式
解除收养关系，让孩子彻底回归“正
常家庭”。

张某一直坚决不同意，虽然孩子
不是亲生的，但却是他亲手拉扯大，有
刻进骨子里的亲情和牵挂，他舍不得。

张某一渐渐成年，长期的分离与
身份的尴尬，让她与养父张某之间，从
疏远变得隔阂、从隔阂变得紧张。那
份曾经的养育之恩，在与现实的撕裂

中变成压在双方心头的大山。
今年 3 月，已成年的张某一向法庭

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与张某这段早已名
存实亡的收养关系。

案件到了承办法官张秀玲手里。看
着卷宗中“遗弃、收养、解除”这几个关键
词，张秀玲意识到，这不仅是一起简单的
家事案件，还关乎养育之恩的回报、传统
伦理的维系、老年人权益的保障以及两
个家庭的长久安宁。

“老人膝下没有其他子女，如果一判
了之，不仅打不开老人的心结，反而可能
激化矛盾，让多年的养育之恩以怨恨收
尾。”张秀玲决定启动“孝和阂解”家事解
纷机制，力求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找到一
个比判决更圆满的答案。

“养恩大于生恩，孩子是我一手拉
扯大的，父女情分不能说断就断了”“养
子女成年后，是可以解除收养关系的。
我们不是不记这份情，可事已至此，你
总得为孩子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多考虑
吧 ”…… 调 解 室 里 ，各 说 各 理 ，越 说
越僵。

“根据民法典，养子女成年后，收
养关系可以协议解除。但法律规定是一
方面，伦理道德又是一方面，我们不仅

要讲法律，还要讲‘孝和’。老人家当
年生活本就不易，却没有放弃孩子，这
份恩情重如山。现在你们要解除收养关
系，法律支持，但情理上我们得让老人
晚年安心。”

“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主心骨，强
留是留不住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与
其让闺女想起你就烦，不如让闺女记你
一辈子的好。”

张秀玲一边引导双方理性思考，一
边把法理掰开揉碎了讲。经过多轮“背
对背”调解、“面对面”沟通，张某的心结
慢慢解开。

另一边，在张秀玲的引导下，女孩和
生父母也体会到老人的失落与不易，答
应给予张某一定经济补偿。

3 月 18 日，女孩、女孩生父母、张某
就解除收养关系和经济补偿达成一致。

协议签订后，女孩来到张某面前弯
腰鞠躬，含泪轻声叫了一声“爸”，表示以
后会经常来探望。一声迟来的“爸”，叫
出了十多年的愧疚，也叫出了说不尽的
感恩。

至此，这起横跨十九年的复杂家事
纠纷，在法庭的温情调解下，实现了案结
事了人和。

一 名 被 遗 弃 女 孩 长 大 之 后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李长富 张 颖 本报讯 （记者 王 维 通讯员

张 婷）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发布《中国（新疆）
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企业出海
涉外法律服务指引手册》，为辖区企业

“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法律支持。
手 册 聚 焦 企 业 国 际 化 发 展 需 求 ，

从中亚及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概况、法
律风险管控、企业出海的国内监管要
求、中亚投资合作需注意事项四大板
块 出 发 ， 精 准 对 接 企 业 在 项 目 开 发 、
投资建厂、日常运营、劳务用工等关
键环节的法律诉求。手册不仅详细梳

理国内监管流程与合规要点，更深入
剖析中亚市场的法律风险点，针对性
提 出 应 对 策 略 ， 为 企 业 提 供 全 方 位 、
多层次的法律指引和实务建议。

在法律风险管控方面，手册覆盖通
用领域法律风险提示、外资审查要点、土
地政策、劳动用工常见问题等核心内容，
尤其针对争议解决环节给出明确指导：
若企业选择诉讼途径，可参考中国（新
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法庭
发布的中英文版《协议管辖示范条款》，
选择由该法庭管辖，有效降低跨境纠纷
解决成本，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法
院邀请政府金融工作部门及辖区 10家银
行机构，召开金融纠纷防范化解座谈会。

会上，与会金融机构代表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深入分析涉金融纠纷呈现的
新特点、新趋势，并围绕提升审判执行效
率、加强债权风险管控、优化诉讼服务与
先行调解机制等实践中遇到的堵点、难
点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和深入探讨。

会议明确，将持续推进金融纠纷实质
化解工作：一是强化源头预防，通过司法
建议、典型案例引导等方式，推动金融机
构健全信贷管理制度，全面加强风险内
控。二是深化多元解纷，完善工作机制，
促进非诉与诉讼方式的有效衔接。三是
健全协同机制，着力构建常态化信息共
享，进一步深化府院联动机制，筑牢金融
安全屏障。 （徐文娟 曹红歌）

河南荥阳持续推进金融纠纷实质化解

广广 告告

为依法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
保障当事人平等行使诉权，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等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
践，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当
事人，具有起诉维权意愿，但因诉讼
能力弱、不敢或者不能独立提起民事
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民事诉
讼法第十五条等规定支持其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相
关组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的，人
民检察院可以督促、支持其提起诉讼。

第二条 民事支持起诉活动中，
当事人有权依法处分享有的民事诉讼
权利和民事实体权利。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

第三条 人民法院支持人民检察
院依法履行支持起诉职能，共同保障
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当事人平等行使
诉讼权利。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

人提起诉讼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检
察院申请民事支持起诉：

（一） 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
（二） 因年老、疾病、缺乏劳动能

力等不能独立生活或者生活困难，追索
扶养费、赡养费；

（三） 家庭暴力受害人请求离婚、
损害赔偿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

（四） 残疾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或者其他合法权益遭受侵害；

（五） 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财产
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益遭受侵害；

（六） 军人、军人家属和烈士、因
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的人身权
利、财产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益遭受
侵害；

（七） 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支持起诉
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
民事支持起诉，应当提交申请书、身份
证明材料以及证据材料。当事人书写申
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人

民检察院记入笔录。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支持

起诉案件后，可以先行引导当事人要求
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法履行职责

或者要求有关主体依法履行义务。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支持

起诉案件，应当做好法律释明工作，协
助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

第八条 对于法定起诉和受理条
件所需要的证据材料，一般由当事人
自行收集。

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
件，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协
调申请法律援助、提出支持起诉意
见、依法调取相关材料等帮助。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
支持起诉案件过程中，可以引导支持
当事人达成和解。

第十条 经审查符合本意见规定
的民事支持起诉案件范围且符合法定
起诉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当
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支持
起诉的，应当制作 《支持起诉意见
书》，载明支持起诉对象、当事人的
诉讼请求、支持起诉事实、理由和依
据等内容。支持起诉意见应当依法提
出 ， 不 得 超 出 当 事 人 的 诉 讼 请 求
范围。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支持起诉的，
应当告知当事人。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作出支
持起诉决定的，应当将相关意见告
知同级人民法院。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制
作的裁判文书在送达当事人的同
时，送交支持起诉的人民检察院；
不制作调解书的案件，人民法院应
当将调解结果书面告知支持起诉的
人民检察院。

第十四条 对破坏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
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属于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范围的，依照公益诉讼相关规
定办理。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可以
通过提出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等方
式，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
尽责；发现违法犯罪线索的，应当
依照法律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本意见自 2026 年 3
月 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印发《关于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有效行
使诉权，促进提升民事支持起诉工
作质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和相关法律规定，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
《关于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若干问
题的指导意见》，现予印发，请结合
实际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问
题，请分别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6年 3月 2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高检发办字 〔2026〕 44号

乌鲁木齐新市区为企业提供涉外法律服务指引


